
17/5/2026 安排 

• 地點：大埔體育館 – 主場
(大埔汀太路13號(毗鄰大埔游泳池)

• 場地平面圖
召集

• 紅框區域為召集區域，為安全起見，
不得於此處停留或熱身。

非
熱
身
區



25/5/2026 安排

禁區

非
熱
身
區

• 地點：蕙荃體育館 – 主場

• 場地平面圖
召集

• 紅框區域為召集區域，為安全起見，
不得於此處停留或熱身。



10/5/2026,30-31/5/2026 安排 

• 地點：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- 烏溪沙青年新村 



比賽場地、
出場前熱身區（可拋接）

禮堂1外面：報到處（於報到處會分配熱身區位置） 
禮堂1 ：熱身區 （作輕量熱身用途）

禮堂2 ：召集區及熱身區 
             （作輕量熱身用途）

其中1-2個課室 (根據當日
場地可提供數量)：熱身區
（作輕量熱身用途）



報到
- 參賽者必須在大會編定的報到時間攜同   
  附有相片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(例如：香
  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、學生證或學生手
  冊)前往「報到處」報到，以便大會工作
  人員核對其身份，如運動員無法出示證
  件或被發現身份不符，一律不准出賽 。

- 務必排隊前往報到處報到

- 報到後可依據指示到熱身區熱身

  

場地平面圖
烏溪沙青年新村



報到
- 比賽場地只限作賽的人士和佩戴「教練
  證」人士出入，否則一律不得進入比賽 
  場地。(「監護人入場證」不包括出入場 
  館之比賽場地、出場前熱身區、召集區 )。

- 佩戴「監護人入場證」觀眾請於報到時
同時領取顏色手帶並隨即帶上，憑手帶可
根據所屬時段到觀眾席觀賞賽事。每位運
動員最多申請2張「監護人入場證」。 
   (請小心保管證件及手帶，現場不設補發)
  （必須於比賽前到報到處領取）

- 本次賽事不開放予公眾，為免有其他人
  士進入場地，「監護人入場證」持有人
  必須全程配戴入場證方可進入觀眾席、 
  非召集區之熱身區及於村內逗留。

  

場地平面圖
烏溪沙青年新村



召集 
- 召集區只限需要檢錄的參賽者及其教練 (需佩

戴「教練證」進入)。召集點名後，運動員未
經准許不得離開，直至其比賽完成。

- 運動員須注意宣佈員之宣佈。運動員於第一
次召集時，須立即到召集處聽候點名。最後
召集點名完畢後，比賽馬上開始，三次呼名
不應者，即失去該項比賽權，作自動棄權論。

- 發現如有未報名/虛報的運動員參賽，大會有
權取消其參賽資格。

- 熱身區會有工作人員叫號提示召集。

- 於比賽前工作人員會將該批運動員帶入出場
前熱身區。

- 有教練證之教練可經正門出入出場前熱身區。

場地平面圖
烏溪沙青年新村



流程簡介

例 : 

• 丙組初級第1位圈操運動員比賽時，第2-5位丙組初級圈操的運動員 及 丙組初級第1-5位參加球操的運動

員可於藍色毯熱身

• 當丙組初級第1位圈操比賽完成後，第丙組初級圈操第6位的運動員可以到藍色毯熱身，如此類推。

• 請教練自行參閱google link(當日向報到處查詢)以了解實時熱身時間，敬請自行到召集區準備。



流程簡介

• Hall 1, Hall 2, 課室15及課室18，會用作運動員

熱身

• 屆時會按各團體所參加人數作分流

• 例如團體A人數較多，會先放Hall1，人數較少，

會放課室

• 如果屆時工作人員見到部份空間有位置，會按

實時情況安排

例︰

團體A 10人 課室1

團體B 12人 Hall1

團體C 15人 Hall2

團體D 2人 課室2

團體E 6人 課室2



禮堂1、2 （熱身用）
• Hall 1、Hall 2樓底比較矮，不建議做拋接
• 場地沒有墊提供，建議運動員帶備瑜珈墊 / knee pad作保護



課室（熱身用）
• 根據當日場地可提供之數量，將開放1-2個課室供熱身使用



比賽場館



觀眾席入口 / 頒獎典禮



觀眾席 （分批）

樓梯

• 屆時會有工作人員指示上落，

     其中一邊樓梯將會封閉，不得上落。



觀眾席 （分批）



觀眾席 （分批）

樓上 觀眾席觀賞視覺

• 屆時會有椅子讓觀眾坐及站立，需小心安全及個人物品，切勿從高處跌下物品



觀眾席使用（分批）
• 於報到時領取及佩帶顏色手帶，於所屬運動員組別之比賽時段憑顏色手帶到觀眾席觀看賽事。

• 於該組比賽時段開始前有手帶之家長可到禮堂門外排隊等候入場。

• 於該組比賽完結後工作人員會進行觀眾席清場，觀眾離開時需撕掉手帶並

      投入收集箱。

• 若非所屬運動員之比賽時段，恕不得進入觀眾席。

*比賽時段之相應手帶顏色請於比賽日了解。



頂 （9米）
• 天花板為半圓形，Bar下面將為橫額以分隔熱身區(藍色毯)及比賽場區，旁邊布簾亦在比

賽場區的外面，運動員若將器械拋到bar /布簾的位置等同器械出界，正常於比賽場區不

應拋到此位置



評分調整（此修改只適用於10/5,30-31/5）

• 因樓底非正規10米或以上，運動員之器械有機會撞頂，所以於評分方面將有調節。

• 拋接期間若器械明顯撞到天花板，而影響拋物線導致接不到器械（失去器械），不論器械跌得遠或

近，都只會扣0.5分，不會扣0.7或1分。

• 出界 - 在此情況下導致運動員失去器械，或人出界接回器械，將不會扣分。但在藝術值方面將進行扣

分。



從召集區入場位置 （由工作人員帶）
• 出入口

放鞋








